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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 州 市 城 市 管 理 局  
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

泉城管许可〔2025〕060 号 

行政许可事项：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请人：  泉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（或负责人）姓名：   杜清辉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住址：泉州市丰泽区东湖街 760号水务供水大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经审查，你单位于 2025年 3 月 24 日向本机关提出的行政许可

申请，符合许可条件，现准予你单位从事该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。

施工期限 2025年 3 月 25日至 2025 年 4 月 15 日。 

从事该许可事项应注意的事项及要求: 确因泉州市自来水有

限公司抢修自来水破漏管道施工需要，同意你单位挖掘、占用丰海

路（沿海大通道 164 号路灯处）人行道。挖掘丰海路人行道花岗岩

板路面面积：长 2.4 米×宽 1.2 米=2.88平方米，占用丰海路人行道

路面面积：长 3.5 米×宽 3 米=10.5 平方米。如需挖迁绿化应另行申

请办理相关审批手续。 

施工前应按照规定采取交通安全组织措施，避开交通高峰期施

工，并提前设臵便道或及时采用厚度不低于 16mm 的钢板铺垫等措

施，不得影响正常安全通行，并报请道路所属辖区交警大队审批同

意后方可实施。施工期间（从破路起至养护完毕止）应严格按照省

工程地方建设标准《城市道路占用与挖掘管理标准》（ DBJ/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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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-162-2023）及相关技术规范施工。施工期间应按照《泉州市城

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泉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＜组织开展

中心市区建筑广告和围挡专项整治活动方案＞的通知》要求规范设

臵围挡，并设臵明显的安全施工警示标志及夜间警示标志。施工现

场应在明显位臵设臵施工告示牌，公示施工项目、施工单位、建设

单位、监理单位、审批文号、起止时间、项目负责人及联系电话等

内容。 

城市道路挖掘、占用不得影响城市道路设施的结构安全、正常

使用和检测维修。不得压占检查井、消防栓、雨水口和边沟等。施

工前应查明地下管线状况，并与权属单位联系，召开管线协调会，

就做好管线设施保护措施取得一致意见后方可实施。根据我局下发

的《关于切实加强燃气设施安全保护工作的通知》要求施工前应与

燃气管理单位签订保护协议后方可实施。施工中应请各管线单位到

场指导，并做好相关保护措施；如遇管线冲突时，应暂停施工，并

通知相关单位，经协调处理后，再行施工；遇到测量标志、文物保

护等设施时，应立即采取保护措施，不得擅自移位、损坏。因道路

挖掘造成的相关损失，业主应予以赔偿。 

挖掘城市道路应文明作业，保持周边环境整洁。临时占道堆放

施工材料、建筑弃土，应当规范、整洁，砂、石、水泥等材料应采

用帆布下垫上盖，不得扬尘；严禁直接在路面上拌合混凝土或水泥

砂浆；施工中产生的渣土、泥浆应及时清运（日产日清）或袋装，

不得溢流路面，严禁将泥浆、废水直接排入雨污水井和内沟河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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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完毕及时拆除障碍物，清理场地。 

破除人行道花岗岩板路面施工应规范，应整块挖掘，一旦出现

破损现象应整块更换。施工时应注意保护盲道等道路设施。道路设

施如有损坏，应按原状恢复。道路修复质量应高于原路面结构层强

度标准，恢复时人行道花岗岩板路面修复结构层：15cm厚 C15砼基

层，4cm 厚 1：3的水泥砂浆，5cm 厚花岗岩板。施工中，接受我局

市市政工程中心对路面挖掘、修复的检查、指导，路面修复的重要

工序应提前通知我局，回填密实度、稳定层的养护等应到位。施工

至硬化恢复期间的一切安全责任由泉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负责。施

工完毕后应通知我局市市政工程中心验收。 

 

 

 

泉州市城市管理局 

2025 年 3月 25日 


